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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6月26日

（2017）浙0110民初15945号
胡丽娜：本院受理的原告童俊与被告石元法、胡丽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石元法不服判
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被告石元法院的上诉
状。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605号

俞华：本院受理原告陶举鹏与被告俞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260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2055号

黄旭东：本院受理原告郭力刚诉被告黄旭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220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2333号

周明涛：本院受理原告陈基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原告举证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2515号

舒伟毅：本院受理原告董建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原告举证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1880号

浙江东百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新江厦连
锁超市有限公司诉被告孙常银、第三人浙江东百实业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205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579号

宁波市盛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宁波满士进出口
有限公司、宁波市鑫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市盛
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曹盛峰、曹松辉、倪

菊芬：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鄞州汇金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盛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宁波
满士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市鑫鑫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宁波市盛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曹盛
峰、曹松辉、倪菊芬、张佳宜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
初 10579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财产保全期限提示函。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063号

刘华伟：原告斯斌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的（2018）浙0213民初10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主要
内容如下：本案按原告斯斌巧撤回起诉处理，案件受理费
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斯斌巧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破3号之一

2018年1月24日，本院根据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百利印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
百利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公司股东未向管理人
提供印章、账簿、财产、文书，导致无法进行清算。本院认
为，百利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人民
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6月8日裁定宣告百利公司破产并终结百利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联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联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

5月3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附件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联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联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联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附件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浙江联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5-81501699
浙江联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06850800
附件：债权资产明细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联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6日
截止时间：2018年4月20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4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联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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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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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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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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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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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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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

1

2

3

4

借款人

绍兴上虞兴泽水产冷藏有限公司

上虞市恒洋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泰舜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绿野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万格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恒大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上虞舜帆针织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万元)

240.62

294.51

130.00

1620.00

8325.00

3996.00

500.00

1501.18

16607.30

贷款合同编号

8921120140010746

8921120160010555

8921120150001009

8921120140018801

8921120150000940

8921120160005687

8921120160005640

8921120110015912

8921120110015912

8921120150013093

8921120150013856

8921120150013662

8921120150013823

8921120150013754

8921120150013828

8921120150003437

8921120150019278

8921120150013831

8921120130011067

8921120130011190

8921120140012570

8921120140016255

8921120140016253

8921120140016257

8921120140011566

贷款明细(元)

1,906,174.50

500,000.00

500,000.00

1,445,070.00

1,000,000.00

1,300,000.00

16,200,000.00

25,000,000.00

13,700,000.00

12,250,000.00

32,300,000.00

7,000,000.00

7,000,000.00

7,050,000.00

650,000.00

3,000,000.00

8,500,000.00

5,500,000.00

1,100,000.00

160,000.00

5,000,000.00

6,890,000.00

0.00

4,621,754.00

3,500,000.00

166,072,998.50

累计欠息（元）

1,015,216.31

58,773.34

105,291.67

737,041.63

228,350.06

119,233.40

1,487,791.80

4,507,092.00

3,024,172.25

2,064,773.58

5,412,851.23

1,431,164.05

1,431,164.05

1,441,386.69

132,893.79

719,600.00

1,518,439.90

1,124,486.05

274,004.18

42,020.00

1,585,460.84

872,168.18

1,349,000.07

1,294,919.99

768,541.67

32,745,836.73

债权合计(元)

2,921,390.81

558,773.34

605,291.67

2,182,111.63

1,228,350.06

1,419,233.40

17,687,791.80

29,507,092.00

16,724,172.25

14,314,773.58

37,712,851.23

8,431,164.05

8,431,164.05

8,491,386.69

782,893.79

3,719,600.00

10,018,439.90

6,624,486.05

1,374,004.18

202,020.00

6,585,460.84

7,762,168.18

1,349,000.07

5,916,673.99

4,268,541.67

198,818,835.23

担保方式

保证

保证

无

无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情况

鲁水标保证

上虞市东关靓莹服饰厂、鲁泽洋保证

无

无

鲁水标、周根娣位于百官街道高丰家园14幢802室房产抵押，土地面积14.86平方米，建筑面积173.61平方米

苏州建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苏州阊胥路123号163、204、205、206、208、217、214、233、242、247、245、284、270、280、283、285、302、
303、304、305、306、317、386室商铺抵押，共计23间，土地面积合计126.08平方米，建筑面积合计1254.99平方米；王建龙、王岳芳、李建成保证

浙江绿野汽车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土地面积117766.2平方
米，建筑面积37412.10平方米；王忠保证

浙江万格印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抵押，土地面积14052.86平方
米，建筑面积12649.62平方米；王浩亮、施君芬保证

浙江万格印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抵押，土地面积19269.79平方
米，建筑面积4840.78平方米；王浩亮、施君芬保证

王浩亮名下位于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823弄2号208室房产抵押，土地面积15.87平方米，建筑面积87.63平方米；王浩亮、施君芬保证

王浩亮、施君芬名下位于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白云家园7幢204室房产抵押，土地面积12.31平方米，建筑面积56.88平方米；王浩亮、施君芬保证

俞炜良名下位于江西南昌莲塘镇振兴大道143、145、147号营业房抵押，土地面积合计190.83平方米，建筑面积合计381.63平方米；俞炜良、陈艳英保证

上虞市冰峰织造有限公司、杜瑞林、刘海尧、章爱新、刘锦保证

刘海尧、杜瑞林保证

上虞市冰峰织造有限公司、杜瑞林、刘海尧、章爱新、刘锦保证

上虞市光明化工有限公司、杨关雨、刘海尧、章爱新、刘锦保证


